雅安市中医医院城后路新院区设备移机服务项目采购需求
1、全部设备移机前进行设备性能测试；

2.移机内容包含:设备拆卸、包装、设备整机进行整体搬迁至采购人指定地点；在符合设备正常使用要求下进行设备的安装、定位；设备安全检查，设备检验校准，系统调试影像质量检查，确保所有设备移机后达到正常工作状态。

3.供应商中标后提前勘察现场，确定移机路线，供应商需根据场地情况免费提供移机方案，包含但不限于移机路线。

4.供应商需根据场地情况免费提供放射类设备的新机房施工图纸或布局图，并及时为采购人提供技术支持。

5.供应商在移机中启用医疗设备三级防护，对拆机产生的所有部件做好防水、防尘、防撞包装，并需使用大型医疗器械专业搬迁工具进行专业搬迁。主机架由于自身较重，移机时需做好人身安全防护，移机设备需进行专业的包装，对于移机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移机损害，触电事故，机车辆伤害，设备倾覆等隐患做好相应的预防措施。设备移机后供应商负责设备的安装调试，供应商承担责任制。

6.移机过程中，需由成交供应商负责设备的拆卸、包装、车辆运输、吊装、搬运、安装、调试等工作。并由成交供应商负责此过程中需要的一切搬运设备及搬运工具。

7.在移机安装期间，由供应商责任造成的配件破损、丢失，由供应商负责免费更换，所更换配件应为全新原厂配件，移机过程中出现设备损坏全部修复费用由服务商承担；移机造成的设备性能异常、不能满足医院使用要求，由供应商承担赔偿责任。（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8.装机完成后提供装机调试报告，确保装机合格（符合质控要求）：设备移 机后需确保性能不低于移机前性能（如图像成像等）；（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具体拆机时间由采购人负责协调。设备安装调试完毕后性能正常，临床应用良好，经计量部门检测合格，方可验收完毕

9.供应商在提供服务期间，所有的安全责任由供应商负责(提供承诺函， 格式自拟)

10.报价要求：本项目为服务采购项目，投标报价是履行合同的最终价格，应包括完成本项目所需的一切费用，采购人不再支付任何费用；投标报价估算错误等引起的 风险由投标人自行承担。供应商自行提供报价表（格式自拟）。
11.服务时间：接到采购人通知后 ，128排CT需7天内完成整机搬迁、安装并调试完成；其余设备需2天内完成搬、安装并调试完成。
